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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8）第 2-00686 号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委托，对桦甸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8 年 6 月 30 日按照下述编制基

础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中的约定报表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

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现将审

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 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历史沿革 

公司名称：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叶黎明 

公司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82565096417Y 

公司注册地址：桦甸市公吉乡五间村公安屯 

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21 日 

公司经营范围：绿色能源的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建设；生物质能源产品开发；

有机农业基地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基本组织框架 

公司是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编制基础 



 

  

凯迪生态拟出售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根据与收购方的协议约定，公司将 2018 年 6 月 30

日原账面流动资产、债权债务、部分非流动资产、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余额进行剥离，

以剥离后的资产负债为基础编制本财务报表。 

 

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8

年 6 月 30 日财务状况等相关信息。 

（二）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三）营业周期 

本公司以一年 12 个月作为正常营业周期，并以营业周期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

准。 

（四）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是指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

的存款。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

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本公司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

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1）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①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②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发布的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

行及验收规程，本公司生物质发电机组通过“72+24”小时试运行后 6个月内，取得公司颁发

的“建设-生产移交验收合格证”时，确定为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折旧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规定的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符

合规定的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生物质发电机器设备折旧方法为工作量法，按实际发电量占预计总发电量的比例

计提折旧。 

本公司的其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为年限平均法，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相关的各项会计

估计如下： 

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15～40 3～5 2.38～6.33 

机器设备 8～15 3～5 6.33～11.88 

运输设备 5～10 3～5 9.70～19.40 

其他设备 5～10 3～5 9.70～19.40 

固定资产装修 5～10 3～5 6.33～20.00 

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

寿命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

异的，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改变固定

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3、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融资租

入固定资产初始计价为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较低者作为入

账价值；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后续计价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及减值

准备。 

（七）在建工程 

本公司在建工程分为自营方式建造和出包方式建造两种。在建工程在工程完工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结转固定资产。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标准，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固定资

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全部完成；已经试生产或试运行，

并且其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运行或能够稳定地生产出合格产品，或者试运行结果表明其能

够正常运转或营业；该项建造的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所购建的固

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或合同要求，或与设计或合同要求基本相符。 

（八）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

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2、资本化金额计算方法 

资本化期间，是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

资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

月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借入专门借款，按照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

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占用一般借款按照

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

确定，资本化率为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

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实际利率法是根据借款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折价或溢价或利息费用的方法。其中实际利

率是借款在预期存续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借款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九）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本公司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支

出作为实际成本。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实际成本，但

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确定实际成本。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为

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 

本公司无形资产后续计量方法分别为：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摊销，并在年

度终了，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

应的调整；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但在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当有

确凿证据表明其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按直线法进行摊销。 

类别 使用年限（年） 年摊销率（%） 

土地使用权 50 2 

非专利技术 5 20 

专利技术 10 10 



 

  

采矿权 实际有效期  

办公软件 5~10 10~20 

2、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 

本公司将无法预见该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或使用期限不确定等无形资产确

定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为：来源于合同性权利或其他

法定权利，但合同规定或法律规定无明确使用年限；综合同行业情况或相关专家论证等，仍

无法判断无形资产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 

每年年末，对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进行复核，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由无形资产使用相关部门进行基础复核，评价使用寿命不确定判断依据是否存在变化等。 

（十）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模

式计量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

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

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

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

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十一）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受益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按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分期摊销。若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

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十二）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

补偿。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1、短期薪酬 

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

损益，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本公司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在实际发



 

  

生时根据实际发生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职工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

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应负债，计入当期损益或

相关资产成本。 

2、离职后福利 

本公司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

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的公式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

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3、辞退福利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时，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

并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

时；本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4、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应当按照有关设定

提存计划的规定进行处理；除此外，根据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量其他长期职

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 

（十三）主要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期无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四、 对资产负债表中的约定报表项目说明 

(一)固定资产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一、2018 年 6 月 30 日原值 168,252,827.95 223,612,033.74 350,210.27 3,999.00 392,219,070.96 

二、2018 年 6 月 30 日累计折旧 6,642,567.82 909,253.52 44,359.97 3,482.46 7,599,663.78 

三、2018 年 6 月 30 日减值准备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四、2018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 161,610,260.13 222,702,780.21 305,850.30 516.54 384,619,407.18 

注： 公司剥离了该固定资产于在建工程期形成的上级公司及关联方分摊的管理费、利息、薪酬等。 

 

(二)在建工程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金额 

生物质能发电厂 2×30MW 机组工程 181,230,056.91 

合计 181,230,056.91 

注：（1）在建工程-工程概况表中工程累计投资 573,094,919.53 元，公司将其中的已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房屋建筑物

168,252,827.95 转为固定资产、1#机组 223,612,033.74 元转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剩余 2#机组 181,230,056.91 元， 

（2）在建工程剥离部分为上级公司及关联方分摊的管理费、利息、薪酬等。 

 

(三)无形资产 

项目 土地使用权 合计 

一、2018 年 6 月 30 日账面原值 12,019,973.10 12,019,973.10 

二、2018 年 6 月 30 日累计摊销 941,564.63 941,564.63 

三、2018 年 6 月 30 日减值准备   

四、2018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 11,078,408.47 11,078,408.47 

注：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签署土地抵押合同（合同编号：CMIFL-2016-079-SB-HZ-DY-001），将土地使用权编号

为桦国用（2013）第 028260055号土地抵押给抵押权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该抵押合同抵押到期日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 

 

(四)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类    别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99,959,350.37 

合    计 99,959,350.37 

 

(五)长期应付款 

款项性质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35,388,121.74 

合    计 135,388,121.74 

注：（1）融资租赁协议主合同以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抵押合同中未见抵押物的详细附件； 

（2）对于该科目余额已执行函证程序，但是尚未收到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询证函回函。 



 

  

 

(六)净资产 

款项性质 2018 年 6 月 30 日 

净资产 341,580,400.45  

其中：实收资本 170,000,000.00  

 

五、 资产受限 

（一）资产抵押、质押 

2016 年 8月 29 日，本公司、凯迪生态与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

同，金额为 30,000 万元，期限为 60 个月，本公司以土地、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以其存续期

内产生的所有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股权质押 

2016 年 8月 29 日，本公司、凯迪生态与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

同，金额为 30,000 万元，期限为 60 个月，凯迪生态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因该等股权质押对应的主债权已发生违约，债权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向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桦甸凯迪股权处于质押且并被法院冻结状态。 

 

六、 或有事项 

（一）未决诉讼 

（1）截至出具报告日，我们了解到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因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于 2018 年 6 月 6 日起诉本公司，已开庭审理但未判决的案件分别为：（2018）津民初 60号、

61 号、62 号、63 号、64 号、66 号，明细：（2018）津民初 60 号被告或被申请人为宿迁市凯

迪绿色+凯迪生态+阳光凯迪；（2018）津民初 61 号被告或被申请人为松桃凯迪绿色+阳光凯迪

集团+洋浦长江；（2018）津民初 62 号被告或被申请人为福建省凯圣+洋浦+凯迪阳光集团；

（2018）津民初 63 号被告或被申请人为桦甸凯迪绿色+凯迪生态；（2018）津民初 64 号被告

或被申请人为从江凯迪绿色+凯迪生态；（2018）津民初 66 号被告或被申请人为洪雅凯迪绿色

能+阳光凯迪集团+洋浦 生态及非生态系列，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赔偿相关损失。我们

无法判断披露是否完整，以及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七、 报告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 

本专项审计报告仅供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上述资产产权之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其他方提供，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

后果，与本所及执行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专项审计报告
	一、 公司的基本情况
	二、 编制基础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二） 会计期间
	（三） 营业周期
	（四） 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六） 固定资产
	（七） 在建工程
	（八） 借款费用
	（九） 无形资产
	（十） 长期资产减值
	（十一） 长期待摊费用
	（十二） 职工薪酬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应当按照有关设定提存计划的规定进行处理；除此外，根据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
	（十三）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四、 对资产负债表中的约定报表项目说明
	五、 资产受限
	六、 或有事项
	七、 报告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



